

黨團協商紀錄
立法院第8屆第7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4年5月1日（星期五）12時28分至13時26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801會議室

主　　席　田委員秋堇

協商主題　協商「消費者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20案（併案審查行政院、委員丁守中等23人、委員李應元等18人、委員江惠貞等24人、委員林岱樺等22人、委員陳根德等22人、委員謝國樑等21人、委員李昆澤等23人、委員賴士葆等23人、委員李桐豪等24人、委員李俊俋等20人、委員陳亭妃等17人、委員潘孟安等20人、委員蔣乃辛等23人、委員謝國樑等19人、委員田秋堇等16人、委員何欣純等16人、委員江惠貞等18人、委員蔣乃辛等18人、委員丁守中等39人等分別擬具「消費者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20案。）。

主席：今天我們利用中午12點到下午2點協商「消費者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20案的保留條文。關於本案，我們曾經在今年1月15日予以審查，經過大家熱烈討論，但仍保留第二條、第七條、第十一條之一、第十七條、第五十三條之一、第五十三條之二及第五十三條之三條文，以及委員田秋堇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第五十六條、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等條文。現在我們就從第二條開始逐條協商。

第二條最重要的是丁守中委員提出一個企業消費者的概念，將之訂在定義中，而定義性的條文是適用於整部法規。有人認為企業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無法區隔，兩者的權利義務要釐清，但是我本人認為這個條文也有某種程度的道理，因為我們真的接觸過一些案例，他本身是企業經營者，跟上游買了東西，所以也成為消費者，同時又是受害者。有些政府官員認為企業經營者跟一般散戶式的消費者相比，在權利的自我保護方面，力道並不是那麼不足；但有時候遇到非常超級的上游廠商，下游廠商也難免顯得非常無奈與弱勢。甚至因為他們同時是經營者又是消費者，當發生食安風暴時，他們站在第一線面對消費者，負責退費，回頭跟上游廠商卻是求償無門，我覺得有些狀況搞不好比消費者還要慘，這個問題我們恐怕不能不面對，是否可以在消保法裡面設法解決這個問題？因為這是丁委員提出的版本，在他還沒有到場之前，我們先討論其他條文，這樣比較好。

現在討論第七條。請消保處劉處長說明。

劉處長清芳：第七條最主要是關於企業經營者就其商品或服務所應負之責任，陳委員希望在這個法條中增加對於每一產品或服務都要標明公共意外保險及產品責任保險之保險金額。我們認為這在實務上確實有困難，因為消保法規範的是所有各行各業，包括進口商、製造商，也包括大、中、小企業，還有商品與服務之不同，每個公司的規模都不一樣，要訂定一個保險金額有其困難，何況也不一定有保險公司承保。加上目前大型有必要訂定保險金額標準的運輸、金融、保險、大型企業場所、食品、藥品等，都已有相關規範，我們認為這樣的規定一來是與體例不合，二來是建議回歸到各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相關主管法規，這樣可能更恰當。因為消保法是適用於所有行業、所有部會，如果依此訂定，執行上可能有窒礙難行之處。

主席：本條現行條文的規定是：「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如果你們認為每一項都標明公共意外保險及產品責任保險之保險金額有困難的話，是不是就限縮一些，因為前面已經講了該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

徐副秘書長中雄：這些在現行法規都有。

劉處長清芳：現在對於金融、保險、大型企業場所、食品、藥品，都已經要求標明，而且要保險。

徐副秘書長中雄：包括運動器材都有，現行法規都有規定。
劉處長清芳：這在主管機關的法規都有。

主席：那我們把它寫在說明裡面，說是現行法規對於這些行業都已經有了規定，你們羅列一下，給我一個表，好不好？看看還有什麼其他行業應該納入，我們修法來納入。
劉處長清芳：即使是沒有納入的部分，以後我們也會督促他們納入。

主席：我知道，我是說趁著現在修法趕快納入一些。已經納入的部分，是不是給我一個表？

劉處長清芳：好。

主席：本條就先暫保留原條文，但在立法說明裡面補充說明我們要多要求哪些行業也這樣做。所以本條就是不予修正，維持原條文，然後補充立法說明。

接下來進行第十一條之一。請消保處劉處長說明。

劉處長清芳：主席、各位委員。第十一條之一最主要是何委員擔心有些企業經營者會用定型化契約條款的方式讓消費者放棄契約審閱權，所以增列這樣的文字。我們擷取何委員的精神，把文字修得更精簡一點，改為：「企業經營者以定型化契約條款使消費者拋棄前項權利者，無效。」其實如果企業經營者用定型化契約條款的方式讓消費者簽字說已經審閱過或是放棄審閱期限，在實務上的認定都是無效的，法院的判決也認為是無效的，所以不需要擔心。

主席：我們將此列在母法的好處是以後企業經營者就不會玩這種花招，以為在定型化契約裡面弄一些文字就可以高枕無憂，消費者還必須去打官司。我想這樣，有關第十一條之一，消保處採納了何欣純委員提案的精神，我覺得應該ok，那就修正通過。

現在回頭處理第二條。丁委員，剛才我已經有幫你講了一下，為什麼企業消費者要有這個新的定義，請丁委員再說明。

丁委員守中：有關本席所提的企業消費者這一條條文，我現在已經把它納入中小企業發展條例修正案中，因為銷售商品予消費者，而向已經獲得中央主管機關核定或核備之認證標章，或已通過合格檢驗企業之企業購買商品之從事交易的企業經營者，如果權益受到損失時，政府應積極協助他們求償。我詢問了很多教授，也參加了行政院相關會議，決定從善如流，企業和消費者仍然是對立的關係，在此還是維持，我針對中小企業發展條例所提的修正案，也希望消保處能夠支持，謝謝。

主席：所以，丁委員是支持行政院提案條文。

劉處長清芳：後面第五十六條之一、之二、第五十三條是罰則，也有企業經營者，……

丁委員守中：那就一樣。

主席：沒有放在定義裡面。

丁委員守中：我放在中小企業發展條例修正案中。

劉處長清芳：謝謝委員。

主席：好，那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另外，第五十三條之一、之二、之三也比照，尊重丁委員的意見，希望消保處、經濟部在修正中小企業發展條例時支持丁委員的提案。

丁委員守中：我在另外一個法案中提出。

主席：好。不過，到時候修法你們都會在場。

劉處長清芳：會列席。

主席：現在處理第十一條之一，行政院已經採納何欣純委員提案的精神將文字修正如下：「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三十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

企業經營者以定型化契約條款使消費者拋棄前項權利者，無效。

違反第一項規定者，其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但消費者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契約之內容。

中央主管機關得選擇特定行業，參酌定型化契約條款之重要性、涉及事項之多寡及複雜程度等事項，公告定型化契約之審閱期間。」修正通過。

處理第十七條。

劉處長清芳：有關第十七條，陳委員對於第二項有指教，……
陳委員節如：我記得這一條通過了，為什麼還要再討論？

在場人員：沒有，這一條保留。

陳委員節如：有說保留嗎？

在場人員：是。

主席：我們再確認一下。

陳委員節如：沒關係，我只是確認一下。

劉處長清芳：還是說就照這個文字？

主席：就照行政院提案條文，請議事人員唸一下文字。
第十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

前項應記載事項，依契約之性質及目的，其內容得包括：

一、契約之重要權利義務事項。

二、違反契約之法律效果。

三、預付型交易之履約擔保。

四、契約之解除權、終止權及其法律效果。

五、其他與契約履行有關之事項。

第一項不得記載事項，依契約之性質及目的，其內容得包括：

一、企業經營者保留契約內容或期限之變更權或解釋權。

二、限制或免除企業經營者之義務或責任。

三、限制或剝奪消費者行使權利，加重消費者之義務或責任。

四、其他對消費者顯失公平事項。

違反第一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該定型化契約之效力，依前條規定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雖未記載於定型化契約，仍構成契約之內容。

企業經營者使用定型化契約者，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查核。
主席：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現在處理第五十三條之一。剛才丁守中委員說他已經把他的意見改在中小企業發展條例修正案中提出，所以，第五十三條之一不予增訂，第五十三條之二、五十三條之三也不予增訂。

現在處理第五十六條。請處長說明。

劉處長清芳：江委員的意見是希望處罰能夠分階段處罰，主席的意見也是要分初犯和累犯，我們參考了委員的意見，以及老人福利法等相關規定，認為對於違反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的業者還是要有一個緩衝時間，也就是先令業者改善，不改善者予以處罰，還是給他們一個改善的機會，因為相關法規也都有限期改善規定。

徐副秘書長中雄：分兩階段處理。

主席：你們已經跟江委員溝通過了，第五十六條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處理第五十六條之一。

陳簡任秘書星宏：跟江委員惠貞溝通過了。

主席：所以跟江委員惠貞溝通過，而他也同意了。不知道陳委員有意見嗎？沒有意見，第五十六條之一照行政院版本修正通過。請議事人員宣讀條文。
第五十六條之一　　企業經營者使用定型化契約，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七條第一項公告之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者，除法律另有處罰規定外，經主管機關令其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經再次令其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主席：處理第六十條。

陳簡任秘書星宏：第六十條，田委員認為，如果企業經營者違反本法，「命令其停止營業，並儘速指定消費者保護團體以其名義，提起訴訟並聲請法院假扣押其資產」，潘委員孟安也持同樣的看法。

這部分我們建議回到現行法的規定，企業經營者違反本條規定情節重大，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得立即命其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原來院版是建議刪除第六十條，目前是不是可以維持現行法第六十條，但在「中央主機關」後面加上「或行政院」，改為「……或行政院核准者，得命令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

劉處長清芳：就是除了主管機關以外，行政院也可以核准。
主席：本來你們是要刪除現行第六十條的條文，是不是？
陳簡任秘書星宏：對。

主席：為什麼？

陳簡任秘書星宏：因為院內相關單位的建議是，現行條文中其實有一些贅文，但我們還是認為維持目前的條款可以讓主管機關跟行政院有一定的作為。

劉處長清芳：主管機關認為有違反消保法的規定，本於權責就可以命令其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他們說這個規範其實是可以不用的。田委員是認為，除了中央主管機關以外，可能消保會也要負一點責任。另外，還要請中央主管機關儘速指定消費者保護團體提起團體訴訟，這個部分我們是認為有點困難，可能消保團體也不會接受我們的指定或願意提起團體訴訟，現在我們都還是「協請」消保團體提起團體訴訟。

主席：那就改成「協請」啊！
劉處長清芳：但問題是，用「協請」的話，他們不一定同意。

主席：沒關係，至少我們有主動聯絡！消費者保護團體為了自己的名譽，中央主管機關都協請他們了，他們大概也很難拒絕吧！現在有一些狀況是這樣子……

劉處長清芳：那時候司法院也有一些意見……

陳法官杰正：有關第六十條的部分，因為在消保法裡面，消保團體要提起訴訟，牽涉到損害賠償請求權……

不論是由中央主管機關協請或指定消保團體的情況，他們好像都沒有訴訟請求權，這時候他們怎麼去提起假扣押？通常假扣押所保全的債權到底多少，涉及消費者請求損害賠償的數額多寡，這時候要怎麼算、怎麼去估計？

另外，第二項的假扣押金額「由法院依第五十一條規定裁定最高估算……」，因為這屬於民事訴訟，是當事人處分權主義，也就是說當事人可以主張，法院要受到他主張金額的拘束。如果由法院依職權來算定假扣押的金額，就訴訟程序上的公平性會有問題。

這是目前司法院的兩點意見。

陳簡任秘書星宏：現行條文其實有一個功能，不待請求或協請消保團體，中央主管機關或行政院直接就可以要求或命企業經營者立刻停止營業跟勒令歇業，其強度、實益性反倒會比協請消保團體提出團訟要來得大。

陳委員節如：過去有沒有案例？

陳簡任秘書星宏：過去沒有，其實好多部會……

陳委員節如：沒有歇業，也沒有停業……

陳簡任秘書星宏：如果主管的法規中有的話，他們會優先適用主管的法規；如果主管的法規中沒有的話，最後他們可以適用消保法，要求違法業者立刻停止營業。

主席：我覺得這個條文還是要保留，這是政府的一個主動性的責任。就剛剛講的，當然各主管機關本來就有權力，但我們是希望在條款裡面把它寫得更清楚一點，因為只有「情節重大」4個字，有時候人民對於「情節重大」的感受跟官員不完全一樣。如果我們把它寫得更清楚，「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之虞者，影響社會大眾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為情節重大」，我覺得會比較好。

劉處長清芳：那我們就用委員的文字。不是只有一個「情節重大」，我們文字就用「生產商品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之虞者，影響社會大眾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為情節重大」。

主席：對，因為它有一些前提，前提符合社會的……

劉處長清芳：對，就把它寫清楚……

主席：關於剛才協請消費者的部分。對不起，我的意思是我們現在的消費者，老實說有時候受害，甚至不知道要找消保團體，所以為什麼我的條文裡希望我們的主管機關儘速指定，儘速指定的話會上新聞，消費者至少知道他們可以要跟誰聯絡，消保團體要蒐集讓渡書也會比較快，因為有的時候消費者說願意，但是沒有人知道，讓渡書收回也很慢。

劉處長清芳：但是這個……因為消保團體不受各屬主管機關的指定……

主席：不是，譬如說是改成協請。

劉處長清芳：協請的話就可以……

主席：聯繫或是協請。我的意思就是至少我們應該主動一點，讓消費者知道第一步，如果他們想告那個廠商可以怎麼做。

劉處長清芳：是，可以協請。其實我們的作為都有，因為事件發生，我們都會發新聞稿告訴大家，必要時可以提出團訟，但是沒有入法，如果把它入法……

陳委員節如：團訟也要名額，不是嗎？

劉處長清芳：20人以上。

主席：對，就是因為蒐集得很慢，要等他蒐集到20個，20個的金額又小小的，所以提起的金額也小小的，就算要扣押，也只能扣押一點點錢，我是覺得讓他們的速度快一點，政府儘速發布新聞，告訴大眾現在已經連絡上哪個消保團體，因為有時候消保團體非常忙碌，就像上次趙天麟委員質詢時，就是高雄發生飛行船那個合唱團的詐騙事件，他們拿了好多錢，結果那個合唱團沒有來，所以消費者很生氣，但是消保官沒有辦法提出訴訟，那他們去找消保團體，不過當時剛好發生食安風暴，他們覺得這個案件只是錢財損失，但是食安案件吃到肚子是健康損失，所以他們忙著處理食安的消保問題，已經沒有人手可以幫忙，因此關於合唱團的這個案件，他們連提起團體訴訟的機會都沒有，是有這樣的問題。所以我們才提案修正消保團體的限制，否則要求成這樣，就沒幾個消保團體了，所以那個，我們已經通過了。

現在就是消保團體比較多，有的消保團體重視水土保持，有的重視人員安全，到底是哪個消保團體對於現在我們消費者的這個問題會比較內行，我們聯絡之後，我們知道哪個消保團體有時間處理，也有律師可以幫忙，大家也覺得沒有什麼意見，例如消費者要找消保團體，但是公布消保團體之後，消保者不去找，那就是個人的意願，但是至少有多一個人力可以協助，免得消費者要一個一個去問，各人問各人的，但每一個又湊不到20人。

劉處長清芳：好，那我們就變成「並且儘速協請消費者保護團體提起團體訴訟」好不好？當然是用消保團體的名義，那後面的部分，剛才司法院的陳法官也說……

主席：我最後面就說不用。

劉處長清芳：跟委員報告，剛才我們同仁……

主席：並儘速協請消費者保護團體提起訴訟……

劉處長清芳：提起團體訴訟。

主席：提起團體訴訟。

劉處長清芳：文字前頭有一個地方，就是第三行「企業經營者違反本法規定生產商品或提供服務」，因為消保法還有服務……

主席：對，「或提供服務」。

劉處長清芳：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安全……

主席：好，那我們就修正。文字整理一下，再提供給議事人員，稍後我們再……

另外剛才第五十三條之一，我也有一個修正動議：「第五十三條之一　本法主管機關對於同一之原因事件，致使眾多消費者受害時，得受讓二十人以上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後，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消費者得於言詞辯論終結前，終止讓與損害賠償請求權，並通知法院。

前項訴訟，因部分消費者終止讓與損害賠償請求權，致人數不足二十者，不影響其實施訴訟之權能。」處長的意見如何？

劉處長清芳：第五十三條之一，田委員的意見是「本法主管機關對於同一之原因事件，致使眾多消費者受害時，得受讓二十人以上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等於是提起團體訴訟等等。這個重點在於本法主管機關，也就是所有的政府的二級機關，對於它所執掌、管轄的一些行業，如果是有危害消費者的事件時，這些主管機關可以為這些受害消費者提起團體訴訟。現在問題就是一個主管機關可不可以當團體訴訟的當事人？這可能又回到我們剛才陳法官講的那個問題。

主席：這就是我剛剛提到趙天麟委員的那個問題，就是高雄的那個案子，如果消費者團體真的都很忙碌，也沒有人可以幫忙這些消費者時，我們的主管機關可以協助，本來我們是希望由消保官來做。

劉處長清芳：那個案子其實有一點點尷尬，市政府他們寫主辦人，所以他消保官……我印象中它是主辦單位，所以就變成是他們自己類似觀光單位辦的一個活動，如果不是主辦一定是協辦，我的印象中是主辦，我不太確信。所以這個同樣都是市府同仁，他有點難處理，而且後來我們記得消保官一直去跟他們協商的結果，最後好像是具保全它的財產……

到最後跟趙委員那邊有做溝通，趙委員也同意了我們的作法，就是由高雄市政府消保官跟我們的消保官去找，開了很多次的協商會，最後是委員那邊會提供一些企業經營者，去向法院調資料，去查他們那邊的財產。所以那個有一點特例。

主席：好，我們維持現行條文。

劉處長清芳：謝謝。跟委員報告，剛才有一些相關的條文，像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裡面有提到第十九條之二，但是第十九條之二已經刪掉了，所以建議修改為第十九條第二項。

主席：好，ok。

劉處長清芳：由於沒有第十九條之二的關係，所以第十九條之三就改為第十九條之二，另外第六十四條也有提到第十九條之三，所以也要修正為第十九條之二。

主席：是條次的問題。

劉處長清芳：對。

主席：好，謝謝。剛才的文字整理好了嗎？第七條有立法說明待整理。第六十條的文字修正應該比較快。我們唸一下第六十條的條文。

企業經營者違反本法規定，生產商品或提供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之虞者，影響社會大眾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為情節重大，中央主管機關或行政院得立即命令其停止營業，並儘速協請消費者保護團體以其名義，提起團體訴訟。」

陳法官杰正：對條文我們沒有意見，但是最後的團體訴訟方面，由於團體訴訟……

主席：規定「提起訴訟」就好嗎？

陳法官杰正：規定「提起消費者損害賠償訴訟」會比較明確。

主席：修正為「提起消費者損害賠償訴訟」。我們再唸一次。

「企業經營者違反本法規定，生產商品或提供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之虞者，影響社會大眾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為情節重大，中央主管機關或行政院得立即命令其停止營業，並儘速協請指定消費者保護團體以其名義，提起消費者損害賠償訴訟。」

主席：好，本條修正通過。

第七條的立法說明呢？

請議事人員宣讀第七條立法說明。

第七條立法說明：

目前運輸業、金融保險業、大型營業場所、食品及藥品等已有相關行業管理法或地方自治條例規範保險或理賠機制。在消費者保護法第七條規定標示保險金額有所重複。

」

主席：除了運輸業、金融保險業、大型營業場所、食品及藥品有規定之外，還有沒有其他行業應該進來呢？

第七條立法說明稍作修改，文字修正如下：

「目前運輸業、金融保險業、大型營業場所、食品及藥品等已有相關行業管理法或地方自治條例規範保險或理賠機制。請相關主管機關隨時解釋所轄行業，必要時增訂保險理賠機制。」

有關「消費者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20案經協商之條文業已審查完竣，請議事人員儘速擬具審查協商結論，並請各黨團、政團幹部簽名之後提報院會處理。

現在散會。

散會（13時26分）


[image: image1.png]ik K B 16754 8

RELN  BEAHREG %rﬁ%%# EXU S BXELEEE CEBTY
TH 20 ABRE THEHFMRELE T ABESEXBLEEE -850
AE 18 ABE T HEHREEN TS+ s — —EXEE %8
LEQ£MAﬁ%fﬁ%%ﬁ£&%+,ﬁ&%£+ AR S B
BE CZEMGHEE 22 ABE THEXRERE T o SEXBLE
EE CZBRREE 22 AE THEEREEE =+ e ts
iimJ-§EWIM#21Aﬁ%Fﬁ%%@ ok 8 e U
EPERE ~FZBEERLESE 23 ABRE THELREEE AL s B

AERBRE TR HBXEEEE CZEBEESE 23 ARAT
ﬁ%%ﬁ I A s — %ii%q-%%ém%%24Aﬁ%
ﬁ%%ﬁ%&iﬁﬁw%z HBXEE ~ZBEBEE 20 Ax

"HEHFREEE T AGERER TS %%x%iﬁ ~ERERE
%#17Aﬁ%rﬁ§%ﬁ %%tﬁ%i%iimj-§%§ﬁ§
%20 AR THEEREEE NS IEE ~£é%ﬂ%
é23Aﬁ%rﬁ%%ﬁ xR+ = %%xﬁiﬁ =Sk
ﬂ#l&u -5 E X a%+n%&%+t%z Mi%mi
£ > éamﬂiélské THEEREEEO T AGRE S
%%x%iﬁﬁj-éaﬂ&%#lGAﬁ%rﬁ%%ﬁ &5 %+ —
X BT R EE T HGEXBEYEE LB R A% 18
Aﬁirﬁ%%ﬁ EEFE TN B AEREE T NEEEE
BE ~ZABNFE 18 AE T H 1808 =+ ks s
ﬁémJ-éaT¢¢§39Aﬁarﬁ%%# RS EE
£,%520%

W 10445 418 (E8E) Y4 128528 5% 13 85 26 4
W e RIRBEEAE 801 % E
Wy 3

g BB

H

X

— N

R BATHIRR B @G

%‘&

S B BRI RTEE -

}

B2 —EXMEE R T -

Bt —thx— OE¥ELBPFHFEEITALACEYE  BA=+A





[image: image2.png]NZ R HHELEHNEIEHRNR -
PEEEHURACEGERE R EEMETEMAE - Bk o
BERE-BREZE  BERFERLGZAR (2 EHF LR

BERIIER BN Z AR -

FREZHRMAEEFETE 2T AR AGRZIEEIHR - H

BRERZSFRBMBEEFHR  NERACROZ EMIA -

9~ B EXE R T
FTtth FTREEHRMARAGHEMG REBEZHSE R
bR G2 NP FREHETE  BTHERACRYRLRIAS

WRFE RBETERZLBLAEZ -

AARERFR  REHYZHEREY  EREFais:

—mH 2 ERHAAHEA -

—~ BRBPYZIEBEHR

= FANERHZBHER -
HOZRRME ~ KL R HRERR -

Eg ~
A B BiTRHXER -
F—BAEERTE REYZHETREBY BRI

)

ST L EX S EELECETET S TSR

= RHRABREEEEEZ BB -

= RHAHEH GHATEAA B B E LA RFE -

SR SUE R £ LSS S
ERE—ANELRIMCRH > RRIER OGHRBL © HE L

BRAOZHA  RATGRERZ -





[image: image3.png]PREERMASEERL TR BARER DR R
LU Z PR o
PEEBHEARIMCRYE - EERMBRERE B -
B~ BAAMEGEXEELT
FrAk EXETHFUBARIRB RS F AT L2485 BET
FIBMAFEHEZX G BNED » BEHEH
— PEETEXLB REA-FHEAMREERRTERE TS
LN B FIFRBRA L ZBANEN
= BRABRBZAT - HE - HARBABRATA - IMFHMBREF K -
Z HEERETAGRERRRYZATERRE S R, -
9 B IR E K B RHER E T AR — R
Z M e
Z HEFHRIRETX -
AN B FRETHMALEZFAR o
G EIREBIT A BN G ATAEREZENRA TN E
EREEM  HELEFFTRBZ - |
N BT AGZ GBI AE TG RERT
Frathkz= HELEREZETHAGE - BREZEARAL RERELE
BmR4E REFAZABIENS > 0 EEEE B B2 R
BR+TAZBN > ZRIAMRARNYERARGE & o
SRS HERAREE S KEHEHFROE D RRRRBE Y
Wiz RAATEZEN > BREHEH T IAFZHE -
ROBBE  CECEHRFELAMNMARERKZIYE





[image: image4.png]HHEEBRELE LTSGR ERME > Bk -
BB EHEX— RTHIT
AN~FBEF =tz RFHIT -
N~ FBETEHZE D RTHEIT
+ o BEARE BHERTGEX > RTHE -
t— BEAANFEZHEXEELT
FE+TXNGKZ— LEEEFEALACEY BRI 2LEZHMKRE
TS E AR ELRERRAF A RFREL LS ARIAR
S BEETRHMALEBRPAEMENAKRESR  ANEF=Z_FE UL
ZHEAUTIE  BBRLEBPRERMERFAKES » RIFEH
BE AN LB TH4E 0 AT -
+ = BN TG ELT
EXNTih SECEHERRFERZ  AEB SRR HRBRE LA AEH
AL M REZEE  BERTAREFREECHRMRATS
FHER TREEFBRUMSIATHRF LR GLELF LS ¥ E%
%%%%%%@%ugz%aﬁ@ﬁggﬁggg%%o
+= - Bt wgEEUEERT

i#h

FAtwik REaamawig 2rEREOFOAO0BHEEAR
ZRMGRTREE T —REBTAKEE T A2 =247 8
H o HATHIREZ -

A~ WA LERA LT

— B+t —3EHA

(=) 2FBRGEFERATAFREELEFE—ARREHRES . T-0on 4





[image: image5.png]ERRHEROERBARLABAEROE MR R A ZLOGER
REFMBR AN éi*ﬂt%*” HERBZERER B 1
HTH IR UREHEHEHZOZHA -

(=) F=ZBBEIFEE -

— o~ BRI IERA

(—) %&ﬁ%&%iﬂm%@@aﬁﬁ%ﬁm&%%za%&ﬁ%i@%
AEfb ZE B —E o

(=) AEXNEFELIANZRGEEWwA#L 24BBRTFTREPHRHC
NEFRLZERHANEHAR BT E _BREZBAMBEREAR
BRBRFERIAL BABFTLRAS  HSARBEITEZROWYE
BRABWMEZ  SMERERBRIANBF LI ER  MIELR O
2IFA -

(2) RABRXFEABFGEEXE WA EHEXFEE - |

(wm) HBEENE - FAEET@RETESEE —BANAEETRZIHIR
o BIVEXFAEIE » B HIARE o

() BATRXPZBHIEEAIENE -

AL LIERA

(—) A -

(=) TREFBMMRE T ESE-—BAL TR CLRYBRBERFTELRE

\\\

BB ABRBHEHMG REHEEES  REZDLEHZ AT
HELELHELRIAFFCRFALRTHIGEE  EUEHEIT - AE
FERAEBRAF R BRFAIMIT L8R

(Z) BATEABRHE - FoBBRFEINAEL FREBIREREE L





[image: image6.png]$bEaSrz RACRYETEANEHARTAAL - AN LS
BN EHED SR AERE AT > MR AMTRE AN A
ez WA -

m s BN AR ILARA

(—) EBEEERAZIAT  AERRARURBELALEHNEHLH
SR REZEBER AR B ER 0 P E R SATHIRF L
GARFLEE BEABEFIRA

(=) HERAGFHNEFARFS A EEXIRENA RBRMA LRI~ PR
B T A 9 A R LA 9 9 A o

W MMREAREMS -
B EAR LA (FeEE4@B5):

£

W

BATEHE  ABMAHE - AUS LS RRAELECHAH
ATERIEE R A G AGIRIARR RIS o HAa M EE BB R
WARAEEATE 0 BRI IRRIE R ] -

B RBUREEGE LS RRD




主持人：田秋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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